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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如說明二(1002754A00_ATTCH1.pdf、1002754A00_ATTCH2.pdf、1002754A00_ATTC

H4.pdf、1002754A00_ATTCH5.doc、1002754A00_ATTCH6.doc、1002754A00_ATTCH

9.xls、1002754A00_ATTCH8.doc)

主旨：修正「臺南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獎勵公務人員進修實施

要點」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第三點、第四點、第七點、第

十二點條文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要點於100年3月29日訂定，並於99年12月25日施行，經

實施一年後，為使本要點規定更臻完備，爰作部分規定修

正。

二、檢送本要點部分規定修正總說明、修正對照表、本要點全

文、「公務人員進修申請表」、「國內公餘進修補助申請

表」、「當年度進修人數調查表」、「各機關公務人員申

請國內進修人員列冊管制表」各乙份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各處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機關學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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